嘉義市振興經濟「強化民眾消費韌性普發現金」
轉帳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80106742]申請人（符合領取資格者）
	姓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戶政事務所收件章及註明名冊所別-編號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手機
	
	

	
	戶籍地址
	嘉義市  區  里  鄰      路(街)    巷    弄    號

	
	通訊地址
	同上


	法定代理人
(已成年者免填此欄)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同上

	手機
	□同上


	轉
匯
帳
戶
資
料
	臺灣銀行
          分行
		分支代號
	
	帳號

	
	
	
	
	
	
	
	
	
	
	
	
	
	
	
	
	


※請分別由左至右填寫完整，位數不足者，不需補零。

	
	郵局存簿帳戶
	局號：□□□□□□－□ 帳號：□□□□□□－□

	
	與帳戶人關係
(未成年無帳戶者得由父或母或監護人代領)
	□本人   □父親   □母親   □監護人   □其他      
應附親屬關係佐證資料，例如□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或□監護證明或□其他                 

	簽
名
處
	茲聲明本人以上所填資料、所附證明文件俱確實無訛，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並同意提供此申請相關文件中所提之個人資料，授權供嘉義市政府發放振興消費金妥善使用。若有帳戶誤繕造成溢領消費金之情事，同意本府就所登錄之撥款帳戶以沖退帳方式辦理消費金退還作業。

                                                □申請人簽章：                

	
	茲聲明本案申請者為未成年人且無上述2家金融帳戶，申請嘉義市振興消費金業經依法取得匯入行使權利負擔之父母其中一方或監護人金融帳戶。


                                 □父親或□母親或□監護人簽章：               


---------------------------------收 執 聯 ------------------------------
茲收到            先生/小姐嘉義市振興經濟「強化民眾消費韌性普發現金」轉帳申請表乙份，本收執聯請自行收存，作為申請證明。


                                受理單位：              收件日期：
請將相關證明文件影本貼於下列欄位中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浮貼處(反面)
申請人身分證影本浮貼處(正面)


	受領人臺灣銀行(或郵局)存摺封面影本浮貼本處


注意事項：
1、 受理方式及申請時間
(1) 線上申請：自115年3月2日至115年3月15日，可至本府網站申請。
(2) [bookmark: _GoBack]書面申請：自115年3月2日至115年3月15日（上班時間），可送交或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至下列地點申請，逾期不受理。
1. 嘉義市東區戶政事務所(嘉義市吳鳳北路184號4樓 電話：05-2226330)
2. 嘉義市西區戶政事務所(嘉義市西區錦州二街28號2樓 電話：05-2831823)
2、 本表格可於嘉義市政府、嘉義市東、西區區公所、嘉義市東、西區戶政事務所官方網站下載。
3、 申請轉帳方式者，消費金款項預計於115年4月30日前撥款入帳。

	戶
政
事
務
所
初
核
	申請資料是否齊全       □是   □否
基準日前是否設籍本市   □是   □否
資料已建檔並檢視無誤   □是   □否


初核機關核章：
	市
府
複
核
	□ 符合規定。
□ 不符合規定。原因：                    



複核機關核章：





- 2 -

